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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关联自然人及第三方担保机构为公司融资 

提供担保事项的公告 
 

 

 

 

 

一、贷款情况概述 

上海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达新材”或“公司”）结合自

身生产经营需要，以及当前企业资金需求状况，为了满足自身生产经营所需的流

动资金需求，拟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徐汇支行商谈并向上海浦东发

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徐汇支行借贷流动资金 1,000 万元，由公司实际控制人杨鑫

先生及其配偶刘清女士以及第三方担保机构上海市中小微企业政策性融资担保

基金管理中心（以下简称“融资担保中心”）为公司贷款事项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公司实际控制人杨鑫先生及其配偶刘清女士为融资担保中心此次担保提供

反担保。 

公司实际控制人杨鑫先生及其配偶刘清女士为上述贷款事项提供担保及反

担保构成关联交易，《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与公司关联自然人及第三方

担保机构为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

过，表决情况：同意 4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关联董事杨鑫先生回避了表决。

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上述贷款的相关手续，并签署相关法律文

件。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上海鸿孜企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鸿孜”）持有

宏达新材 28.23%的股份，杨鑫先生为上海鸿孜及宏达新材的实际控制人；刘清

女士为杨鑫先生配偶，持有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骥勤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

波骥勤”）20%的股份，宁波骥勤持有上海鸿孜 90%的股份。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杨鑫先生及刘清女士为公司关联自然人。 

三、借款合同的主要内容 

借款人：上海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贷款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徐汇支行； 

借款额度：1,000 万元整； 

借款期限：自借款合同生效之日起一年； 

担保方式：杨鑫先生及其配偶刘清女士、上海市中小微企业政策性融资担保

基金管理中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上述借款合同尚未签署，具体金额和期限将以银行核准的额度和期限为准，

合同具体内容以各方最终签订的担保合同为准。 

四、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担保人：杨鑫先生及其配偶刘清女士、上海市中小微企业政策性融资担保基

金管理中心；  

被担保人/债务人：上海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徐汇支行；  

担保本金：人民币 1,000 万元整；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担保期间：自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 

上述担保合同尚未签署，具体担保金额和期限将以银行核准的额度和期限为 

准，合同具体内容以各方最终签订的担保合同为准。 



五、反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反担保人：杨鑫先生、刘清女士 

被担保人：宏达新材 

保证的主债权：宏达新材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徐汇支行借贷之

款项；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融资担保中心代偿之日起三年； 

主要条款： 

1、如宏达新材未按《委托担保承诺书》中的约定按期足额向融资担保中心

支付费用的，杨鑫夫妇保证按融资担保中心的要求无条件将上述款项支付给融资

担保中心。 

2、如宏达新材未履行《委托担保承诺书》中约定的其他义务而给融资担保

中心造成损失，则杨鑫夫妇保证无条件予以全部赔偿。 

3、如杨鑫夫妇未按合同约定履行无限连带保证责任，由此而造成融资担保

中心的其他经济损失概由杨鑫夫妇承担。融资担保中心有权根据法律规定，通过

法律程序追索所有应付款项。 

4、因履行本保证函而引起争议的，由融资担保中心所在地（上海市黄浦区）

人民法院管藉。 

六、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实际控制人杨鑫先生和配偶刘清女士为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以

及为融资担保中心此次担保提供反担保，解决了公司申请借贷流动资金的问题，

且公司无需就此事项向其支付任何费用，也无需公司提供反担保，体现了实际控

制人杨鑫先生和配偶刘清女士对公司发展的支持，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同时也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也不存在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情

形。 



七、相关审核及批准程序 

1、董事会核查情况 

2020 年 3 月 8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与公司关联自然人及第三方担保机构为公司提供担

保的议案》，关联董事杨鑫先生回避了表决。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董事会认为此次借贷流动资金事项符合公司战略发展和经营的需要，符

合公司长期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特别是非关联股东和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形。 

公司及公司实际控制人杨鑫先生和配偶刘清女士为公司借贷提供担保以及

为融资担保中心公司提供此次贷款事项担保之反担保，有利于支持公司业务发展

及经营资金需求，公司无需就此次担保向担保人支付担保费用，亦不涉及公司提

供反担保，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2、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公司章程》等有

关规定，公司的独立董事对此次公司借贷款项以及杨鑫先生为此次担保事项提供

反担保事项发表独立意见： 

经审查，我们认为借贷流动资金事项符合公司战略发展和经营的需要，符合

公司长期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特别是非关联股东和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形。本次借贷事项符合相关规定，其决策程序合法有效。本次公司实际控制

人为公司借贷提供担保、以及为融资担保中心此次担保提供反担保，不会损害公

司利益，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形。故我们同意该议案，提请董事会实时关注借款以及后续情况。 

八、其他 

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徐汇支行营

业部签署上述贷款及担保事项有关法律文件。 

公司将就此次借贷流动资金事项及时履行后续信息披露义务，并在此特提醒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九、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三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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